《广东省陆河县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21-2030年）》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全面提升我县生态环境，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把陆河县打造为景观优美、生态良好、文化繁荣、林产发达的国家森林城市。我局牵头起草了《广东省陆河县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21-2030年）》（以下简称《总划》）。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提升全县生态环境水平，推动城乡绿色发展，我县申请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并于2021年1月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备案。结合我县实际，2021年4月县林业局委托第三方编制了《总规》，2021年8月、10月两次书面征求相关单位意见，2021年12月县政府九届一次常务会议听取了相关汇报，按程序逐级上报《总规》，2021年12月经省林业局初审，2022年3月、8月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预审及复审，于2022年12月通过了专家评审会，2023年6月再次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并根据相关单位及专家意见逐次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广东省陆河县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21-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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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草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1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
（8）《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1989年）；
（9）《森林防火条例》（2008年修订）；
（10）《城市绿化条例》（2017年修订）；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8年修订）；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13）《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2018年修订）；
（14）《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2020年修订）；
（15）《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2020年修订）。
（二）政策文件
（1）《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25号）；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
（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42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9号）；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2021年）；
（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2021年）；
（8）《国家林业局关于着力开展森林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林宣发〔2016〕126号）；
（9）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印发《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全绿字〔2017〕6号）；
（10）《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积极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意见》（全绿字〔2018〕5号）；
（1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促进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林改发〔2019〕14号）；
（1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关于开展村庄绿化状况调查工作的通知》（生生函〔2019〕64号）；
（13）《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1〕48号）；
（14）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2021年）；
（15）《广东省林业厅关于大力推进森林小镇建设的意见》（粤林〔2017〕75号）；
（16）《广东省林业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严禁移植天然大树进城的通知》（粤林〔2017〕135号）；
（17）《广东省林业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粤林〔2017〕153号）；
（18）《广东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绿美古树乡村建设技术指引（试行）的通知》（粤林办函〔2019〕27号）；
（19）《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加快发展森林旅游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19〕50号）；
（20）陆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陆河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陆河府〔2021〕31号）；
（21）陆河县人民政府关于要求具文上报省林业局申请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请示（陆河府〔2020〕12号）；
（2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关于河北省滦平县等12县（市）建设国家森林城市备案的复函（生森函〔2021〕5号）；
（23）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
（24）中共汕尾市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汕尾生态建设的决定；
（25）中共陆河县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陆河生态建设的决定。
（三）标准规范
（1）《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GB/T 37342-2019）；
（2）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编制导则》（生森函〔2021〕8号）；
（3）《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术规定》（GB/T 26424-2010）；
（4）《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16）；
（5）《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
（6）《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
（7）《湿地分类》（GB/T 24708-2009）；
（8）《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T 32000-2015）；
（9）《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2020）；
（10）《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GB/T 15163-2018）；
[bookmark: OLE_LINK16]（11）《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 183373-2001）；
（12）《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土地分类》（2020年试用版）；
（13）《林地分类》（LY/T 1812-2021）；
（14）《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0年）。
（四）相关规划
（1）《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
（2）《“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
（3）《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2025年）》；
（4）《广东省林业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
（5）《广东省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2025年）》；
（6）《广东省森林防火规划（2017-2025年）》；
（7）《广东省高质量水源林建设规划（2021-2025年）》；
（8）《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9）《广东省林业生态文化建设规划（2019-2025年）》；
（10）《广东省古树名木保护与发展规划（2020-2024年）》；
（11）《广东省自然保护地规划（2021-2035年）》；
（12）《广东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十四五”规划》；
（13）《广东省林木种苗发展“十四五”规划》；
[bookmark: OLE_LINK1]（14）《广东省汕尾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20-2030年）》；
（15）《汕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
（16）《汕尾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2020-2035年）》；
（17）《汕尾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18）《汕尾市林业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
（19）《汕尾市湿地资源保护利用规划（2020-2030年）》；
（20）《汕尾市森林防火“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21）《汕尾市陆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
（22）《汕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3）《陆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4）《陆河县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25）《陆河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8-2025年）》；
（26）《陆河县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17-2020）》；
（27）《陆河县城绿线管理图则》（2021年）；
（28）《陆河县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四五”规划》；
（29）《陆河县水土保持规划（2019-2030年）》；
（30）《陆河县南万镇总体规划（2017-2035）》；
（31）《陆河县上护镇总体规划（2017-2035）》；
（32）《陆河县新田镇总体规划（2017-2035）》；
（33）《陆河县螺溪镇总体规划（2017-2030）》；
（34）《陆河县水唇镇总体规划（2016-2030年）》；
（35）《陆河县东坑镇总体规划（2017-2035年）》；
（36）《陆河县河口镇总体规划（2017-2035年）》；
（37）陆河县各单位、各乡镇提供的文件、报告、方案等资料。
三、主要内容

《总规》（送审稿）包括项目建设背景及意义、项目区概况、森林城市建设现状与特征分析、总体思路、森林网络体系建设、森林健康体系建设、生态福利体系建设、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效益评价、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等十一个部分。围绕“森林客家·绿美城乡·生态陆河”的森林城市建设主题，形成“一核、七星、三区、多园、多点”的森林城市建设总体布局，主要目标是立足陆河县自然资源本底、历史人文传承、城市建设格局、生态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需要，以国家森林城市建设为契机，以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普惠的民生福祉为导向，通过建设完善的森林网络体系、森林健康体系、生态福利体系、生态文化体系，不断加大城市绿地建设力度，扩大城区绿色生态空间
，提升城市森林品质；加强镇区公园绿地建设，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实施增量提质工程；推进自然保
护地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强生态文化基地建设，培育森林
文化，弘扬生态文明，将陆河建成高品质国家森林城市 。


                             陆河县林业局
                            2023年7月11日
